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之
十

可
迫
于
校
慶
座
談
會
紀
鋒

開
會
日
期

••

五
十
六
年
三
月
十
日
上
午
十
時
。

閣
會
地
點

••

一
樓
會
議
室

出
庸
人
員

••

張
去
接
劉
浩
春
李
其
昌
張
維
松

跳
華
德
王
與
宗
劉
秀
雄
吳
詰
鳴

朱
華
{
辰
李
治
國
主
之
前

紀
錄

••

王
之
前

討
論
及
決
議
事
項

一
、
」
九
年
為
母
校
七
十
一
週
年
校
廈
，
同
學
總
會
方
面
已
決

定
在
蛋
一
北
與
四
月
的
聯
誼
會
合
併
舉
行
，
本
所
目
前
在

校
師
生
四
百
餘
人
，
不
可
能
幸
加
臺
北
集
會
，
且
同
學

對
校
慶
活
動
甚
為
重
騙
，
故
是
日
本
所
應
有
單
獨
紀
念

活
動

0
.

一
一
、
如
改
為
工
學
院
，
案
逼
時
獲
得
批
准
，
即
於
四
月
八
日

與
校
慶
豎
實
驗
館
落
成
合
併
擴
大
舉
行
，
並
東
請
來
室

，
否
則
即
單
獨
於
是
日
舉
行
純
本
所
性
紀
念
會
，
籌
備

工
作
應
作
兩
方
茁
之
準
捕
。

三
、
即
日
起
成
立
七
十
一
週
年
校
慶
籌
備
委
員
會
，
由
教
務

處
、
訓
導
處
、
總
務
處
、
會
計
室
、
課
外
指
導
組
、
實

驗
室
、
事
務
組
七
個
單
位
為
委
員
，
委
員
會
設
執
行
秘

書
下
設
具
禮
、
招
待
、
奉
觀
、
康
樂
、
總
窮
、
財
務
等

一
\
日

U
J

一
'
，
/
ψ

』
小
{

四
、
推
舉
劉
浩
春
先
生
為
籌
備
委
員
會
主
任
一
委
員
，
聘
王
之

冒
剖
通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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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先
生
為
執
行
秘
書
兼
典
禮
組
主
任
、
吳
鶴
鳴
先
生
為

招
待
組
(
兼
交
通

V
主
任
、
空
治
國
先
生
為
總
務
組
門

佈
置
、
採
購
)
主
任
，
王
與
宗
先
生
為
多
觀
組
主
任
、

姚
華
德
先
生
為
副
主
任
，
張
維
松
先
生
為
康
樂
組
主
任

、
劉
秀
雄
先
生
為
副
主
任
，
朱
華
良
先
生
為
財
務
組
主

任
，
各
組
幹
事
依
需
要
由
各
組
主
任
聘
請
報
會
追
認
。

五
、
課
外
指
導
組
提
報
各
項
慶
祝
活
動
:

川
鬥
同
樂
晚
會
。
。
拔
河
比
賽
。

同
籃
球
比
賽
。
個
攝
影
展
覽
。

因
辯
論
會
。
關
棋
橋
比
賽
。

的
棒
球
比
賽
。

均
通
過
，
如
擴
大
慶
祝
工
學
院
成
立
時
，
應
另
有
全
校

性
正
式
同
樂
晚
會
，
邀
請
校
外
康
樂
隊
演
出
一
場
，
時

間
在
四
月
八
日
晚
間
舉
行
，
如
同
學
舉
行
土
風
舞
會
，

應
於
四
月
七
日
在
餐
廳
舉
行
、
營
火
晚
會
在
四
月
九
臼

學
行
，
以
免
影
響
紀
念
日
之
環
境
佈
置
。

六
、
校
慶
日
飲
食
團
加
菜
，
援
例
按
就
膳
人
數
每
人
二
元
計

算
由
學
校
補
助
。

七
、
學
生
康
樂
活
動
招
待
費
用
儘
量
節
省
，
由
康
樂
租
、
財

務
組
、
招
待
組
精
算
實
際
需
要
簽
報
昕
一
只
一
堅
定
。

八
、
校
慶
前
校
區
環
境
儘
可
控
予
以
美
化
，
細
節
問
題
照

所
畏
指
示
召
集
有
關
人
員
商
討

J

少

紅
以
合
同
。

i
i
s
鑫

臨
許
將
聯
合
典
.
護
籌
備
委
員
會
第
二
次
會
議
丸
鋒

館
落
成
.

工
用
戶
于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之
士實
驗

開
會
日
期••

五
十
六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下
午
三
時

地
點

••

電
子
研
究
所
一
樓
會
議
室

出
席
人
員••

主
任
委
員
劉
浩
春
委
員

委
員
李
其
昌
執
行
秘
書

版
捍
月
一
張
維
松
服
服
恤

委
員
兼
財
朱
華
吉
委
員
兼
總

器
組
主
任

J

務
組
主
任

委
員
兼
妻
王
輿
宗
(
一
閏
月
堂
正
(
7代
)

觀
組
主
任

接
待
組

Z
E
E
吋

主
任

E
J
E
q

主

F
席••

劉
浩
春
紀
錄

••

主
之
前

一
、
報
告
事
項
••

王
執
行
秘
書
綜
合
報
告
出
席
四
月
份
聯
誼
會
籌
備
單
位
會

議
暨
與
同
學
會
陶
總
幹
事
樟
麟
交
換
意
見
經
過
大
耍
如

后
••什

臺
北
區
慶
祝
年
會
與
四
月
份
聯
誼
會
決
合
併
新
竹
母
校

慶
典
舉
行
。

口
臺
北
區
校
友
返
校
交
通
工
具
接
例
分
由
鐵
路
局
、
公
路

局
協
助
。

局
負
責
籌
備
之
十
三
單
位
，
當
場
詔
捐
控
費
新
臺
幣
貳
耳

張
去
接

王
之
前

劉
一
齊
娃
一

李
治
國

""'q
‘,

一
兀
限
四
月
八
日
交
齊
，
其
中
以
一
萬
元
撥
助
母
校
辦
理

聯
誼
節
目
費
用
。

個
細
部
事
項
推
定
芳
章
、
凌
雲
鵬
、
主
之
前
諸
先
生
與
陶

總
幹
事
協
調
。

因
即
由
籌
備
之
十
三
單
位
擬
發
通
知
各
校
友
，
調
查
參
加

人
數
。

吋
請
母
校
發
佈
消
息
，
以
便
校
友
週
知
。

叫
典
禮
及
聯
誼
節
目
均
由
母
校
學
一
兵
，
應
注
意
秩
序
、
時

間
控
制
及
普
遍
興
趣
。
，

川
經
費
如
有
不
足
，
由
十
三
單
位
再
行
增
認
。

叫
校
友
返
校
中
餐
以
吃
壽
麵
壽
批
為
理
想
，
請
母
校
代
辦

的
何
人
主
持
及
演
講
，
請
李
所
長
親
拾
。

同
臺
北
開
車
時
間
預
定
上
午
九
時
、
返
臺
北
時
預
定
四
時

以
後
，
俟
血
(
鐵
路
局
商
洽
後
再
是
δ

一
一
、
討
論
及
決
議
事
項•.

付
典
禮
名
稱
為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工
學
院
復
院
、
七
十
一
迴

年
校
慶
、
實
驗
館
落
成
聯
合
典
禮
。

叫
校
門
題
字
及
紀
念
會
主
持
人
、
講
演
人
均
請
由
所
長

親
拾
。

目
東
請
來
賓
名
單
提
下
週
會
議
討
論
。

個
具
體
地
點••

以
在
研
究
工
塌
可
容
約
四
百
人
為
理
想
，

一鈞一


